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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8_B5_84_E4_c47_80487.htm 一、立项、确认工作权

限划分 （一）根据分级管理原则，归属中央管辖的国有资产

占有单位的资产评估立项和确认，一般由财政部办理；归属

地方各级管辖的国有资产占有单位的资产评估立项和确认，

一般由同级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二）归属地方管

辖的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涉及以下经济行为的资产评估立项和

确认，需由省级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报财政部办

理： １、占有国有资产的单位发起设立或改组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并拟在境内外公开发各种股票； ２、占有国有资产的单

位经批准发行可转换公司能券； ３、国有企业以实物资产收

购上市公司股权； ４、国有企业以现金收购上市公司实物资

产； ５、上市公司整体或部分收购国有企业； ６、国有股股

东以实物资产认购上市公司国有股配股； ７、上市公司与其

国有股股东进行资产置换； ８、含有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与其

他上市公司合并； ９、其他。 二、资产评估立项申报及审核 

（一）资产评估立项的申报 资产评估立顶原则上应由资产占

有单位申报，经其主管单位审查后上报同级资产评估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 １、依公司法设立的各类公司的国有资产评估

应由其出资额最大的国有资产占有单位一并向同级资产评估

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立项； ２、已开办的含国有股的各类公司

按持股额最大的国有资产占有单位的归属关系，企业集团按

集团母公司的归属关系，中外合资企业按中方出资额最大的

资产占有单位的归属关系，向同级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申



报资产评估立项； ３、企业兼并的由被兼并方向同级资产评

估行政主管部门申报资产评估立项。 （二）资产占有单位申

报立项需提交的有关材抖。， １、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经济行

为的有效批准文件； ２、国有资产占有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 ３、国有资产占有单位的近期资产负债表

； ４、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复印件）； ５、资产评估立项

申请瓦（表格附后） ６、提交待评估资产的产权证明和技术

鉴定证书； ７、审核需要的其他材抖。 （三）评估立项的初

审及上报 上级主管单位或地方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须对企

业资产评估立项申报的材利进行初审，初审的主要内容为： 

１、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是否成立； ２、申报材料

是否夸全完络及真实准确。 上级主管单位或地方资产评估行

政主管部门经初审认为合格的，正式行文提出立项申请，并

将初审意见及有关申报材料一并上报。 （四）评估立项的审

核 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立项的文件及材料后做最

终的审核，其审核的内容主要包括：． １、申请立项的文件

是否符合要求； ２、申报材料是否齐备及真实准确； ３、评

估目的与评估范围是否一致。 （五）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自收到立项申请文件及有关材料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

提出审核意见。 三、资产评估确认的申报及核准，经资产评

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立项后，资产占有单位可委托具有资产

评估行政主管部门认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

后，资产占有单位应按以下程序办理确认手续： （一）资产

评估确认的申报 资产评估确认原则上由占有单位申报，经其

主管单位审查后上报同级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申报

材料如下： １、资产占有单位申请确认的文件； ２、资产评



估确认申请表（表格样式附后）； ３、评估机构提交的资产

评估报告书及评估说明； ４、评估机构和注册评估师出具的

承诺书函 ５、审核需要的其他材料。 （二）资产评估确认的

初审 上级主管单位或地方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须对企业资

产评估确认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按资产评估确认审核内容

提出明确的初审意见。 （三）上级主管单位或地方资产评估

行政主管部门初审认为合格的，，正式行文提出确认申请，

并将初审意见及有关材料一并上报。 （四）资产评估确认的

审核 财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对上报的材料做最终的审核，其

审核的主要内容是： １、上级主管单位或地方财产评估行政

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是否符合要求； ２、资产评估机构是否

具备评估资格； ３、是否有注册资产评估师的签字、盖章； 

４、评估方法是否适当； ５、评估基准日的选择是否适当； 

６、评估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否正确； ７、评估目

的与评估范围是否一致； ８、评估过程、步骤是否符合规范

要求； ９、资产评估报告书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１０、评

估机构和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按有关规定出具了承诺函； １

１、其他。 （五）资产评估报告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

。超过一年有效期，原资产评估报告无效，须重新评估，并

重新办理立项、确认手续。 （六）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对

材料齐全的评估报告应在45个工作日内完成确认工作，并下

达确认通知书。对材抖不全的评估报告不予受理。 资产评估

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资产评估立项、确认的监督检查制度，定

期或不定期地对资产评估项目的立项和确认工作进行检查和

监督。在检查中发现违规行为的将予以通报，直至追究当事

人的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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